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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陳登俞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62
傳真：(02)29602334
電子信箱：AO7951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15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中字第1132276954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

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W2V7AM）

主旨：公告「新北市114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領導人才培育計

畫」，請逕上本局電子公告區查閱下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計畫申請對象包括本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現職教師、本

市市立國民中學現職校長及本局或所屬機關現職文教行政

職系公務人員，且符合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第6條或第

10-1條資格規定者。

二、甄選錄取名額暫定為普高組4名、技高組4名及教育行政組1

名，實際錄取名額由當年度甄選小組訂定，各組錄取名額

得以互相流用，甄選錄取最低標準由甄選小組訂之，如未

達錄取標準得不足額錄取。

三、甄選方式分為以下三階段：

(一)第一階段：113年12月10日辦理積分審查（佔30%），114

年1月4日辦理筆試（佔30%，考試科目：學校經營管理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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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與教學領導）、114年1月18日辦理口試（佔40%，含

1分鐘英文自我介紹），共計100%，依分數高低排序擇優

錄取。

(二)第二階段：培力課程與木章訓練課程，第一階段錄取者

應參加當年度2月至4月本市領導培力課程與木章訓練課

程，培力課程結束後接受課程考評，通過後始得參與第

三階段實習與考評。

(三)第三階段：實習與考評，其成績包含實習/辦學績效/工

作績效考評（占50%）及面試成績（占50%）。實習/辦學

績效/工作績效考評達80分以上者，始得參加面試。

四、本案報名時間自113年11月28日至113年12月3日截止（以郵

戳為憑），考生須將報名附件資料送校內人事主任佐證，

校內人事主任及校長核章（教育局輔導員須另請科室主管

核章）後，將報名表及需繳驗資料影本一式2份，於113年

12月3日（星期二）前分別掛號寄至「220380新北市板橋區

中正路437號新北市立板橋國中教務處收」，以及「220242

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1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

教育科陳登俞科員收」（封面務必加註「114學年度新北市

高級中等學校領導人才培育計畫甄選報名」），以郵戳為

憑，逾期一律不予受理。

五、檢附新北市114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領導人才培育計畫（含

報名表）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市立高中職暨國中、新北市政府體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研究及
資訊發展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、新
北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技職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工程營繕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衛生保健及
環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住民國際文教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、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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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人事
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政風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安全室、新北市政府家庭
教育中心

副本：

38


